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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相关政策

措施或可以围绕控制供给、加快去化两方面展开，由于新房供给的源头是土地供应，因此消化存量和优

化增量的政策措施也需结合土地市场进行统筹安排。 

政治局会议同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 2024 年住宅用地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明确从做好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与住房发展年度计划的衔接、合理控制新增商品住宅

用地供应、继续大力支持保障性住房用地的供应、严格执行住宅用地收回的有关要求和层层压实责任等

五个方面做好 2024年住宅用地供应有关工作，要求库存量大的城市，应暂停新增住宅用地出让，并明确

未来新增土地供给量与盘活存量土地规模高度关联。 

本次自然资源部明确政策导向，在市场调整阶段，供给端更好地贯彻落实相关举措，或将加快市场

实现新的供求平衡。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盘清家底”至关重要，只有捋清各城市存量规模才能科学

决策，合理控制增量土地供给。  

1、本次政策更加强调“人房地”要素联动，强调“市场+保障”用地统筹安排，将盘

活存量土地规模作为增量供应依据 

表：近几年监管部门出台涉及住宅用地供应的政策梳理 

监管部门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自然资源部 

2024年 4月 

关于做好 2024

年住宅用地供

应有关工作的

通知 

一、做好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与住房发展年度计划的衔接 

各地要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市场实际需求以及资源、环境、人口等

约束条件，以人定房，以房定地，统筹“市场+保障”的住宅用地供应安

排。…，要依据住房发展年度计划确定的住房建设需求，编制 2024年度

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二、合理控制新增商品住宅用地供应 

...，完善对应商品住宅去化周期、住宅用地存量的住宅用地供应调节机

制。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超过 36个月的，应暂停新增商品住宅用地出让，

同时下大力气盘活存量，直至商品住宅去化周期降至 36 个月以下；商品

住宅去化周期在 18 个月（不含）-36个月之间的城市，要按照“盘活多

少、供应多少”的原则，根据本年度内盘活的存量商品住宅用地面积

（包括竣工和收回）动态确定其新出让的商品住宅用地面积上限。 

各地商品住宅去化周期、盘活存量商品住宅用地数据按季度动态更新。 

三、继续大力支持保障性住房用地的供应 

各地要根据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在供地计划中优先安排、应保尽保。

要多措并举，统筹盘活各类存量土地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自然资源部 

2022年 12月 

关于进一步规

范住宅用地供

应信息公开工

作的通知 

二、科学编制、及时公开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二）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于每年四季度启动编制下一年度的住

宅用地供应计划。要按照“以人定房、以房定地”的原则，对住宅用地

供应总量、结构和布局等作出统筹安排，...。 

（三）各地要将住宅用地近三年年平均完成交易量以及对应的住宅建筑

面积，作为测算下一年度供地计划总量的参考。要因城施策安排计划总

量，凡商品住房去化周期长、土地流拍率高、市场需求明显不足的城

市，应当控制商品住房用地供应规模，其中已供应未竣工住宅用地面积

超过近三年平均完成交易量 5倍的城市，应当从严压缩计划规模直至暂

停供地。 

（四）坚持保障性住房用地应保尽保，...，大城市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

房建设倾斜，供地计划中应单列租赁住房用地。各地要结合城市存量建

哪些城市土地供应量将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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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设用地盘活利用与城市更新，合理调整相关区域内用地结构、比例和布

局，...，增加优质地块供应，...。 

自然资源部 

2019年 4月 

关于做好 2019

年住宅用地

“五类”调控

目标制定实施

工作的通知 

•制定实施本年度住宅用地分类调控目标。地级以上城市、地州盟所在地

和百万人口以上县（县级市），根据商品住房库存消化周期（截至 2019

年 3月），结合本地土地市场实际，切实优化住宅用地供应，实施差别化

调控政策，在上年住宅用地供应分类调控目标基础上，调整确定 2019年

住宅用地供应“五类”（显著增加、增加、持平、适当减少、减少直至暂

停）调控目标。其中，消化周期在 36个月以上的，应停止供地；36~18

个月的，要适当减少供地；18~12 个月的，维持供地持平水平；12~6 个

月的，要增加供地；6 个月以下的，要显著增加并加快供地。 

住建部 国土

资源部 

2017年 4月 

关于加强近期

住房及用地供

应管理和调控

有关工作的通

知 

一、合理安排住宅用地供应 

（一）强化住宅用地供应“五类”调控目标管理。住房供求矛盾突出、

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特别是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

应规模，去库存任务重的城市要减少以至暂停住宅用地供应。...要按照

“五类”（显著增加、增加、持平、适当减少、减少直至暂停）调控目

标，...。 

（三）保证住宅用地供应平稳有序。各地要根据商品住房库存消化周

期，适时调整住宅用地供应规模、结构和时序，对消化周期在 36个月以

上的，应停止供地；36-18 个月的，要减少供地；12-6个月的，要增加

供地；6个月以下的，不仅要显著增加供地，还要加快供地节奏。...。 

二、科学把握住房建设和上市节奏 

（六）增加租赁住房有效供应。建立健全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培育和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将新建租赁住房纳入住房发展规划，采用多种方式

增加租赁住房用地有效供应。...。 

三、加大住房保障力度 

（七）扎实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快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确

保完成 2017年 600万套棚户区改造任务。统筹做好 2018-2020 年棚户区

改造三年计划。...。 

（八）继续发展公租房、共有产权房。...，实行实物保障与租赁补贴并

举，推进公租房货币化。超大、特大城市和其它住房供求矛盾突出的热

点城市，要增加公租房、共有产权房供应，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数据来源：官方网站，中指研究院综合整理 

早在 2017年，国土资源部与住建部就已联合发文，要求强化“五类”调控目标，合理安排住宅用地

供应。并在 2019 年也发布通知，要求消化周期在 36 个月以上的，应停止供地；36~18 个月的，要适当

减少供地；18~12 个月的，维持供地持平水平；12~6 个月的，要增加供地；6 个月以下的，要显著增加

并加快供地。 

2022年 12月，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用地供应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一方面，强

调按照“以人定房、以房定地”的原则，对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结构和布局等作出统筹安排，另一方面，

结合住宅用地近三年年平均完成交易量以及对应的住宅建筑面积，商品住房去化周期、土地流拍率、市

场需求情况等，确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规模，对于已供应未竣工住宅用地面积超过近三年平均完成交易

量 5倍的城市，明确应当从严压缩计划规模直至暂停供地。 

今年 4 月底，自然资源部再次发文，要求做好 2024 年住宅用地供应有关工作，进一步明确政策导

向，跟过去几次政策相比，本次政策也有几个方面的亮点： 

一是，更加强调“人房地”要素联动，强调“市场+保障”用地统筹安排。做好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

划与住房发展年度计划的衔接放在了《通知》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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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各地未来新增住宅用地供应量依赖于当下商品住宅去化周期和盘活的存量土地规模，盘活存

量土地成为重要依据；  

三是，大力支持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强调要在供地计划中“优先安排、应保尽保”，并指出要统筹

盘活各类存量土地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2、部分城市可售库存出清周期较长，短期去化压力较大  

表：核心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变化及可售库存出清周期 

等级 城市 

2023 年 

常住人口 

(万人) 

2023年 

人口增量 

(万人) 

截至 2024 年 4

月末可售面积 

(万 m²) 

截至 2024 年 4月末

出清周期 

(月，按近 12 个月月

均销售计算) ↑ 

截至 2024 年 4月末

出清周期 

(月，按近 6 个月月

均销售计算) 

一线 

上海 2487  11.6 798  7.8  9.0  

北京 2186  1.5 1068  19.4  21.7  

广州 1883  9.3 1188  21.5  24.8  

深圳 1779  12.8 530  21.9  24.9  

二线 

南昌 657  3.0 149  7.6  8.2  

杭州 1252  14.6 638  8.4 9.2 

西安 1308  8.2 804  11.7  12.0  

合肥 985  21.9 343  12.3  16.2  

重庆 3191  -21.9 604  13.8  16.9  

长沙* 1042  18  673  15.5  20.4  

成都 2140  13.5 2205  15.8  18.4  

长春 910  3.7  648  17.4  18.7  

苏州 1296  4.7 700  17.6  21.0  

天津 1364  1.0 1220  18.0  19.5  

济南 944  1.9 1105  19.5  23.0  

武汉 1377  3.5 1654  19.7  23.9  

温州 976  8.2 997  20.9  20.8  

福州 847  2.1 1085  21.9  21.2  

宁波 970  7.9 811  22.2  24.5  

青岛 1037  2.9 1922  22.9  29.0  

厦门 533  1.9 306  23.8  25.6  

贵阳* 622  -11.6  876  24.7  34.6  

南京 955  5.6 814  25.7  31.0  

无锡 750  0.4 468  27.5  29.6  

沈阳 920  5.7 1050  27.7  31.8  

注：*表示人口数据为 2022 年数据。 
数据来源：中指数据 CREIS 

本次自然资源部发文明确“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超过 36个月的，应暂停新增商品住宅用地出让，同时

下大力气盘活存量，直至商品住宅去化周期降至 36个月以下；商品住宅去化周期在 18个月（不含）-36

个月之间的城市，要按照‘盘活多少、供应多少’的原则，根据本年度内盘活的存量商品住宅用地面积

（包括竣工和收回）动态确定其新出让的商品住宅用地面积上限”，可以看出，政策侧重控制库存量较大

城市的新增土地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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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政策是积极落实 4.30中央政治局会议“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的

具体体现。由于新房供给的源头是土地供应，因此政策也需结合土地市场进行统筹安排。各地新增土地

供应规模与商品住宅去化周期、盘活存量土地关联，或是控制供给的有力举措。 

从已取预售证未售库存来看，根据中指数据，截至 2024 年 4 月末，50 个代表城市商品住宅可售面

积 3.36亿平米，按近 12个月月均销售面积计算，可售库存出清周期为 20.6个月，已达到上一轮“去库

存”以来的出清周期高点，其中，部分城市出清周期超 36个月。若考虑广义库存（已取证可售库存+已

开工未取证库存+未开工库存），不少城市库存去化周期或更长。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未来有必要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切实落实以人定房、以房定地的要素联动机制，将增量土地供应与城市库存及实际住房

需求挂钩，并加大存量土地盘活力度。但政策也需避免一刀切，因为当前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分化

现象也较为严重，需要结合市场实际情况进行土地供应的合理规划。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政策强调符合条件的城市“盘活多少、供应多少”，年内盘活的存量商品住宅用

地面积包括竣工和收回的面积，一般情况下，项目从开工到竣工时间较长，年内能实现竣工的项目基本

为过去两年已经开工建设的项目，本次盘活存量面积包含竣工面积将有利于项目加快竣工进程，促进项

目交付。 

另外，结合人口来看，“人房地”要素联动机制加速建立，人口外流的城市新建住房供应力度或有减

弱，未来新增土地供应也将受到制约。 

表：重点城市商品住宅用地成交情况及与 2023年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对比 

城市 

2023年 2024年 

宅地 

供应计划 

(公顷) 

宅地推出

(公顷) 

宅地成交 

(公顷) 

宅地成交

规划建面 

(万㎡) 

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面积(万㎡) 

宅地和住宅销

售面积对比 

宅地 

供应计划

(公顷) 

同比 

一

线

城

市 

广州 549  324  215  647  784 小于 501 -9% 

北京 300  315  296  582  749 小于 300 0% 

上海 555  410  389  894  1378 小于 493 -11% 

深圳 205  36  30  129  319 小于 / / 

二

线

城

市 

无锡 335  283  277  469  260 大于 225 -33% 

南京 493  433  394  822  542 大于 / / 

宁波 482  230  193  418  376 基本持平 328 -32% 

合肥 400  249  203  433  457 基本持平 373 -7% 

厦门 106  79  74  201  201 基本持平 49 -54% 

苏州 507  348  348  569  578 基本持平 185 -64% 

武汉 469  536  422  1046  1266 小于 513 9% 

郑州 465  205  183  566  683 小于 872 87% 

沈阳 125  68  68  122  542 小于 164 30% 

济南 388  352  223  496  804 小于 301 -23% 

长春 289  292  206  399  468 小于 166 -43% 

成都 567  504  470  999  1679 小于 567 0% 

青岛 456  156  140  311  1151 小于 / / 

福州 190  162  93  265  310 小于 / / 

天津 570  461  389  689  977 小于 / / 

长沙 / 272  183  483  687 小于 / / 

杭州 610  505  480  951  1142 小于 / / 

重庆 1155  1324  999  1814  / / 99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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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2023年 2024年 

宅地 

供应计划 

(公顷) 

宅地推出

(公顷) 

宅地成交 

(公顷) 

宅地成交

规划建面 

(万㎡) 

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面积(万㎡) 

宅地和住宅销

售面积对比 

宅地 

供应计划

(公顷) 

同比 

合计 9217 7543 6275  13307 16012 / 3189  -10% 

注：重庆为全市口径；上海供地计划按均值计算。北京供地计划按下限计算。长春同比对标的 2023供地计划为中期 

调整版；郑州为住宅用地口径；杭州、天津、南京、福州、深圳、青岛、长沙尚未发布 2024年供地计划。 

数据来源：中指数据 CREIS 

从土地市场来看，过去两年，随着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土地市场也进入缩量状态，根据中指数据，

2023 年，全国 300 城住宅用地成交面积降至近十年最低水平，不足 2020 年高点的一半；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中，有 121个城市住宅用地成交面积低于 100万平方米，部分地区住宅用地零成交。 

重点 22 城方面，2023 年，22 城整体供地计划完成率约 73%，部分城市土拍持续低迷，政府推地信

心不足，供地完成率不足五成，22 城住宅用地整体成交面积同比下降超 20%，这些均直接影响了 2024年

各地的土地计划供应量。根据中指监测，截至 5月 10日，重点 22城有 15城发布了 2024年供地计划，

除个别城市外，供应规模延续缩减态势，整体同比下降约 10%。北京、成都去年供地计划完成率较高，

2024年计划供应量与去年持平。其余城市中，合肥、广州、上海计划供应量降幅在一成左右，无锡、长

春降幅超三成，苏州降幅达六成以上。另外，郑州、沈阳在低基数影响下，2024年计划供应量同比表现

增长。 

3、统筹盘活各类存量土地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在这一轮消化存量房产的过程中，保障性住房是重要的政策支点，去库存应着重与保障房供给相结

合，并联动新房、二手房、土地市场，通过盘活存量房产及在建项目用于保障性住房，不但可以消化库

存，也可以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另外，今年以来多地推出商品房“收旧换新”“以旧换新”活动，收购

存量二手住房，盘活这部分存量房产，也有利于进一步丰富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同时还可以向市场释

放新的住房需求。 

《通知》明确各地在供地计划中要对保障性住房用地优先安排、应保尽保，指出要统筹盘活各类存

量土地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在已经发布 2024 年供地计划的城市中，多地提到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上海、长春首次在供地计划中详细列出配售型保障房用地计划供应量，分别是 91 公顷、11.8 公顷；另

有多个城市发布了 2024年保租房供地计划。 

整体来看，4.30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

为房地产政策指明了方向。自然资源部积极落实会议精神，明确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并结合各城市商品

住宅去化周期和盘活存量土地规模，灵活调整新增土地供应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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